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競賽規程  

壹、宗    旨:慶祝本校校慶運動大會，倡導校內體育活動、培養學生運動興趣、 

             團隊精神，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提高運動水準，蔚成風氣。 

貳、活動日期: 113 年 03 月 14 ~ 15 日(週四、週五) 

參、活動地點:本校運動場 

肆、主辦單位:東港高中學務處 

伍、協辦單位:東港高中各處室 

陸、參加單位:各年級各班學生 

柒、競賽組別及項目: 

 

個人項目 
團體賽 

徑   賽 田   賽 

國中部七年級（男子組） 100M、400M、800M 
跳遠、壘球擲遠 大隊接力 

國中部七年級（女子組） 100M、400M、800M 

國中部八年級（男子組） 100M、400M、1500M 跳遠、鉛球 
大隊接力 

國中部八年級（女子組） 100M、400M、800M 跳遠、壘球擲遠 

國中部九年級（男子組） 100M、400M、1500M 
跳遠、鉛球 大隊接力 

國中部九年級（女子組） 100M、400M、800M 

高中部全年級（男子組） 100M、400M、1500M 
跳遠、鉛球 大隊接力 

高中部全年級（女子組） 100M、400M、800M 

捌、比賽辦法 

 1.個人項目：每位運動員至多參加一項(個人賽)，每項目至多 2人參加(不可重複 

              報名)，不包含大隊接力(團體項目)  ** 跳遠項目只能報名 1人 ** 

※體育班個人單項決賽成績與名次將另外採計，分為體育班國、高中共兩組。 

 2.團體賽(大隊接力): 

 高、國中部團體組：1600 大隊接力→男 8人、女 8人 共 16 人。 

 高中部全年級取 8名 國中部各年級取 8名 

 高、國中部體育班：1600 大隊接力→國中部男 8人、女 8人 共 16 人。 

 計時決賽 6取 3名  備註：高中部因人數關係 男女不拘亦可邀請老師參賽 

 3.活動競賽規則依據競賽規程辦法辦理，田徑項目則採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最新審定田徑規則實施。 



                                                                                                                                                                                                                                                                                                                                                                                                                                                                                                                                                                                                                                                                                                                                                                                                                                                                                                                                                                                                                                                                                                                                                                                                                                                                                                                                                                                                                                                                                                                                                                                                                                                                                                                                                                                                                                                                                                                                                                                                                                                                                                                                                                                                                                                                                                                                                                                                                                                                                                                                                                                                                                                                                                                                                                                                                                                                                                                                                                                                                                                                                                                                                                                                                                                                                            

玖、參加辦法: 
 一、以班級為單位，各班遴選選手參加，為班上爭取最高榮譽。 

 二、各班每項註冊人數為 1-2 人，接力賽以班級為主。 

 三、個人項目每一位運動員最多以參加一項為限(若被大會發現冒名頂替參賽 

取消個人所有成績)。 

 四、接力項目禁止穿釘鞋、拖鞋，否則禁止比賽，若被發現出賽， 

被檢舉屬實取消資格。  

 五、報名日期：線上 Google 填表報名(紙本報名表也請繳回體育組備查) 

               即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05 日止，各班各項均須報名。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Cyxiby3W1dTH4xrS9 

 

 

 

 

拾、附   則:身體如有疾病，不適合參加劇烈運動之同學，各班導師（領隊）體 

              育老師(教練)應注意篩選，不宜報名參加各項比賽。 

拾壹、記分方式:(體育班分數另記) 

 一、個人項目: 均錄取前六名，按 7、5、4、3、2、1計分。  

 二、團體項目:按錄取名次 9、7、6、5、4、3、2、1，加倍計分。 

 三、依項目均錄取，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四到八名發給獎狀，以茲鼓勵。  

 四、各班各項總錦標名次以積分多寡評定之，如積分相等，以第一名之多寡分之， 

依此類推，如仍不能分出名次時，則名次並列。  
     

拾貳、獎勵辦法：                                                                           
     田徑精神總錦標： 

     以班為單位，依個人項目及團體競賽(大隊接力)成績計算: 

     國中部按年級分三組，九年級組錄取前八名--頒發錦旗。 

                         七、八年級組錄取前六名--頒發錦旗。 

                       高中部全年級組，錄取前八名--頒發錦旗。 

                       體育班(高、國中)全年級，錄取前三名--頒發錦旗。 

 

 * 感謝東港鎮田徑基金會中小學田徑賽獎勵金鼓勵同學們積極參與競賽爭取獎金。 

   

拾參、本規程經校慶籌備會議，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 校慶運動會 報名表 
                     □高中部  □國中部 班級:       年      班 
 組別:男生組 
(表一)  領隊:導師           指導:體育教師         管理:班長         隊長: 體育股長 

項目 
秩序冊編號 

(勿填) 
姓名 

秩序冊編號 

(勿填) 
姓名 備 註 

田 

賽 

1.跳   遠     

2.推 鉛 球      

3.壘球擲遠      

徑 

賽 

1.一 百 公尺      

2.四 百 公尺      

3.八 百 公尺      

4.1500  公尺      

組別:女生組 

項目 
秩序冊編號 

(勿填) 
姓名 

秩序冊編號 

(勿填) 
姓名 備 註 

田 

賽 

1.跳   遠     

2.推 鉛 球      

3.壘球擲遠      

徑 

賽 

1.一 百 公尺      

2.四 百 公尺      

3.八 百 公尺      

  

大隊接力 

男 8人 

女 8人 

     

     

     

     

                                                  導師簽名: 


